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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 112 年第 3 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2 年 7 月 13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至上午 11 時 10 分 
地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 2 樓第一會議室  

出席人員：  
廖俊智    黃進興    周美吟    唐   堂    彭信坤  
邱繼輝    李元斌    張嘉升    吳台偉    廖弘源  
楊欣洲    陳貴賢    魏培坤    黃彥男    吳素幸  
李奇鴻    郭沛恩    程淮榮    張典顯    陳國勤  
吳漢忠    李貞德    張 珣    雷祥麟    許育進  
鄧育仁    黃冠閔    陳志柔    林若望    吳重禮  
李建良    張卿卿    張元翰    郭哲來    曹 昱  
鄭郅言    呂俊毅    周玉山    王忠信    葉信宏   
高承福    陳佩燁    湯志傑    劉紹華    蘇彥圖  
鍾淑敏    黃克武    蔡政宏  

請假：鍾孫霖（詹瑜璋代）  彭威禮（李景輝代）    
陳于高（夏復國代）  呂桐睿（徐尚德代）  
葉國楨（葉信宏代）  許雪姬（鍾淑敏代）  

     周崇光    王柏堯    林正洪    賴爾珉    王鴻泰  
列席人員：  

李超煌    呂妙芬    張典顯    曾國祥    張剛維  
邱文聰    陳建璋    孟子青    陳伶志    劉秉鑫  
周佩芳     

請假：吳世雄    陳莉容（孫佳琪代）  楊遵仁  

主席：廖院長                           紀 錄：汪于婷  
 
為 

數理科學組徐遐生院士(民國 112 年 4 月 22 日逝世於美國) 
數理科學組黎子良院士(民國 112 年 5 月 21 日逝世於美國) 

默哀 
 
宣讀 112 年 4 月 13 日 112 年第 2 次院務會議紀錄 
 
壹、 報告事項： 
一、 自 112 年 4 月 13 日迄今，發布之人事任命計 29 案，列於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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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頁），請參閱。 
二、 自 112 年 4 月 13 日迄今，各研究所（處）、中心擬聘案，經本院

各學組聘任資格審查委員會通過，並經核定致聘者計下列 6 名，

提請核備： 
(一) 統計科學研究所擬聘黃學涵先生為助研究員案。 
(二) 經濟研究所擬聘李宗憲先生為助研究員案。 
(三) 中國文哲研究所擬聘楊中薇女士為助研究員案。 
(四) 分子生物研究所擬聘林暐翔先生為助研究員案。 
(五)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擬聘邱澗庚先生為助研究員案。 
(六) 台灣史研究所擬聘都留俊太郎先生為助研究員案。 

三、 自 112 年 4 月 13 日迄今，各研究所、中心升等案（含新制助研

究員升等為副研究員同時取得長聘），經本院各學組聘任資格審

查委員會通過，並經核定致聘者計下列 13 名，提請核備： 
(一) 近代史研究所擬升等副研究員李宇平女士為研究員案。 
(二) 台灣史研究所擬升等副研究員陳宗仁先生為研究員案。 
(三) 語言學研究所擬升等副研究員鄧芳青女士為研究員案。 
(四) 中國文哲研究所擬升等助研究員雷之波先生為副研究員案。 
(五)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擬升等助研究員王冠棋先生為副研究

員案。 
(六) 統計科學研究所擬升等副研究員陳璿宇先生為研究員案。 
(七)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擬升等助研究員陳駿丞先生為副研究

員案。 
(八) 統計科學研究所擬升等助研究員張馨文女士為副研究員案。 
(九) 民族學研究所擬升等助研究員黃約伯先生為副研究員案。 
(十)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擬升等副研究員鍾國芳先生為研究員案。 
(十一) 分子生物研究所擬升等副研究員陳俊安先生為研究員案。 
(十二) 基因體研究中心擬升等助研究員黃雯華女士為副研究員案。 
(十三)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擬升等助研究員顧銓先生為副研究

員案。 
四、 自 112 年 4 月 13 日迄今，各研究所、中心副研究員長聘案，經

本院各學組聘任資格審查委員會通過，並經核定致聘者計下列 1
名，提請核備： 

(一)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擬續聘副研究員王桂馨女士同時辦理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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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案。 
五、 自 112 年 4 月 13 日迄今，各研究所、中心擬聘特聘研究員案，

經本院院聘任資格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者，計下列 6 名，提請

核備：（資料如附件 2，第 15 頁） 
(一) 數學研究所擬聘 Bruce Alan Reed 先生為特聘研究員案。 
(二) 物理研究所擬聘陳啟東先生為特聘研究員案。 
(三) 物理研究所擬聘周家復先生為特聘研究員案。 
(四)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擬聘林宜玲女士為特聘研究員案。 
(五)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擬聘陳志成先生為特聘研究員案。 
(六) 政治學研究所擬聘吳重禮先生為特聘研究員案。 

六、 學術及儀器事務處：有關訂定「中央研究院淨零科技研發獎勵施

行要點」1 案： 
(一) 本要點業經 112 年 5 月 16 日院本部第 1082 次主管會議討論

通過，並於 5 月 29 日學術字第 1121401099 號函知本院各單

位。 
(二) 本要點係本院為激勵參與本院任務型淨零科技研發之研究團

隊（放棄研發成果之權益收入分配並接受本院督導之研究團

隊及其成員），在相關領域發揮創發力及工作效率，並在限期

內達成目標者，因受限於所參與計畫目標或主要成果可能不

易受到一般學術升等考核辦法所重視，特以中研院私部門來

源收入激勵之，以協助我國達成 2050 淨零之目標。 
(三) 本要點重點摘要如下： 

1. 敘明本要點目的及經費來源。（第一點） 
2. 明訂本獎勵發給對象及其條件。（第二點） 
3. 明訂本要點獎勵種類及各類獎金獎勵宗旨。（第三點） 
4. 明訂本要點評核及審查程序及終止獎勵之規定。（第四點） 
5. 明訂本要點「淨零科技研發講座」之獎勵對象、評核程序及

獎金額度等。（第五點） 
6. 明訂本要點「研究團隊獎金」之獎勵對象、評核程序及獎金

額度等。（第六點） 
7. 明訂本要點「個人獎金獎」之獎勵對象、評核程序及獎金額

度等。（第七點） 
(四) 檢附本要點總說明、逐點說明及全文各 1 份（如附件 3，第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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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七、 學術及儀器事務處：有關修正「中央研究院 Alpha 團隊計畫作業

試行要點」說明如下： 
(一) 本試行要點業經 112 年 5 月 16 日院本部第 1082 次、6 月 20

日院本部第 1086 次主管會議討論通過。 
(二) 本試行要點於 110 年 8 月 4 日學術字第 1100506610 號函核定

，係為快速有效解決國家重大關鍵問題，符合公眾期望，加

速研究成果開發運用。經重新檢視實際執行方式及強化試行

要點精神，於 112 年修正本試行要點，並已於 6 月 20 日第

1086 次主管會議討論通過。 
(三) 修正重點摘要如下： 

1. 修正名稱為中央研究院 Alpha 團隊計畫作業試行要點。（修正

名稱） 
2. 修正本計畫精神。（修正規定第一點） 
3. 修正國家重大關鍵問題認定之行政程序；刪除計畫期程年限。

（修正規定第二點） 
4. 突顯研發團隊係放棄參與及受領研發成果之權益收入分配；

強調團隊成員應接受各研究期程之成效檢核。（修正規定第三

點） 
5. 新增本院給予計畫團隊建議之模式；修正獎勵金給予之規定。

（修正規定第四點） 
6. 修正研發成果之開發運用方式，並得聘請專家協助。（修正規

定第五點） 
7. 修正團隊成員加入團隊前需瞭解本要點內容。(修正規定第六

點) 
(四) 檢附本要點總說明、修正對照表及修訂後試行要點各 1 份（

如附件 4，第 26 頁）。 
八、 人事室：有關本院研究人員專業加給調升方案，謹說明如下： 

(一) 112 年 3 月 13 日本院院長、秘書長及人事室主任列席立法院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解決高教人才斷層危機，如何塑造合理高

教人才退休機制」專題報告會議，於會中提出具體建議，為強

化延攬及留任高教科研人才的誘因及國際競爭力，建議政府

增加博士研究生獎補助金，及調高現職人員專業加給或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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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加給數額等 2 項改進措施。 
(二) 此項建議獲政府正面回應，爰行政院於 112 年 6 月 1 日行政

院會通過，為強化延攬及留任教研人才的誘因，提升高教科研

人才國際競爭力，公立大專院校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學術研究

加給及本院相當等級人員專業加給均調整 15%，亦即本院助

研究員職級以上之研究人員以及研究助技師（博）以上之研究

技術人員，自 113 年 1 月 1 日起除全國軍公教人員本薪調整

4%外，專業加給將調高 15%。 
九、 自 112 年 4 月 13 日迄今，本院人員榮譽事蹟列於附件 5（第 30

頁），請參閱。  

貳、討論事項 

提案一：有關本院應用科學研究中心所屬生醫科學應用專題中心更名 1
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應用科學研究中心、學術及儀器事務處】 
說明： 

一、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應科中心）之「生醫科學應用專

題中心」於 101 年設立，致力於生醫應用的顯微影像、感測及

鑑定包含結合微流體晶片之奈米光學操控及檢測、生醫感應器

及奈米影像科技等研究方向。 
二、 近年來，生物醫學應用領域已取得了顯著進展，特別是在生物

傳感、生物成像、藥物設計和藥物輸送方面。然而，隨著技術的

進步和研究問題的複雜性增加，將人工智慧和自動化集成到研

究中變得至關重要。因應此變革，更改專題中心名稱為「智慧

生物工程專題中心」。 
三、 本案係依據本院研究中心組織規程第四條第二項第三款「研究

中心之設置，應審酌下列事項：……三、研究中心下轄專題中

心或研究計畫預定存續期間及評估存續之適當時期。……」及

同規程第十四條「本規程第四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評估專題中

心存續之適當時期屆至時，學諮會應評估專題中心存續之必要

性及預訂再存續期間，並訂定下次評估存續之適當時期，由研

究中心主任提請院務會議審議。」之規定辦理。 
四、 檢附應科中心 112 年第 3 次業務會議紀錄、專題中心轉型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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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由、學術諮詢委員會投票結果與專題中心組織圖各 1 份（如

附件 6，第 36 頁）。 
擬處意見：本案經討論通過，簽請院長核定後，將「生醫科學應用專題

中心」更名為「智慧生物工程專題中心」。 

決議：照案通過。(經主席徵詢與會人員，無異議通過) 

提案二：有關本院院級倫理委員會委員名單 1 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學術諮詢總會、學術及儀器事務處】 

說明： 
一、 依「中央研究院各級倫理委員會設置及作業要點」第十二點「院

級倫理委員會置委員十一至十三人，由院長徵詢院內同仁意見，

提交院務會議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後，聘請本院研究人

員及院外人士組成。但本院及各所處中心一級單位正副主管以

上人員，不得擔任院級倫理委員會委員。院級倫理委員會委員任

期二年，期滿得連任之。」之規定辦理。 
二、 檢附院級倫理委員會委員推薦名單（含現職、專長、經歷等）1

份（資料現場發放），敬請參閱後表決。 
擬處意見：本案經討論通過後，簽請院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所提院級倫理委員會名單均獲本次院務會議出席人員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全數通過，名單如次（計 13 位）：葉永烜、王瑜、張煥

正、羅清華、孫以瀚、楊慕華、鄧述諄、詹迺立、王道一、王泰升、

顏厥安、鄭毓瑜、陳弱水。 

提案三：有關成立本院「關鍵議題研究中心」（以下簡稱關鍵中心）1 案，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學術諮詢總會】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2 年 5 月 2 日院本部第 1081 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於三學組主管交流會討論、農生中心南部生技中心座談，並於 6
月 20 日召開全院研究人員說明會。 

二、 為協助國家社會因應重大挑戰，以具有世界級競爭力的研發成

果，提出關鍵問題解方，本院擬成立關鍵中心。 
三、 其主要任務係執行符合國家政策方向或對社會有高度影響力的

重大與前瞻性研究計畫，並負責南部院區研究大樓Ⅱ和未來量子



 
 

7  

大樓的設施維運等。 
四、 目前已規劃量子科技、淨零排放科技等關鍵議題研究計畫，與相

關的尖端研究設施，進駐南部院區研究大樓 II。 
五、 檢附設立規劃書 1 份（如附件 7，第 49 頁）。 

擬處意見：本案經討論通過後，提送本院評議會審議。 
決議：  

一、 本案通過。(經主席徵詢與會人員，無異議通過) 
二、 規劃書文字內容依學術諮詢總會建議修正。 

提案四：有關成立本院「南院服務處」統籌南部院區之維運及行政管理

事務，擬修正「中央研究院處務規程」1 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總務處】 
說明： 

一、 本修正案業經 112 年 6 月 20 日院本部第 1086 次主管會報及 6
月 28 日 112 年第 3 次法規委員會決議通過。 

二、 南部院區自 101 年開始籌畫，綜合規劃書由總統府函送行政院，

經行政院國發會於 106 年 7 月 14 日審議核定，本院南部院區於

高鐵臺南車站特定區產業專區 E 區（7.3 公頃），採分階段方式

進行開發。 
三、 目前研究大樓 I 已完工進駐，研究大樓 II 及綜合大樓於 112 年 6

月 25 日竣工，規劃中之量子實驗大樓預計於 116 年竣工。 
四、 為建立南部院區優質學術研究環境及提供高效率的在地行政服

務，需有專責單位負責院區管理維運並提供服務，其事務應須符

合本院組織法及本院處務規程，故擬於院本部下設置南院服務

處，負責管理營運南部院區，及與院本部之各項事務協調及聯繫，

對外代表南部院區作為與中央及地方單位之主要窗口。 
五、 處務規程茲因應推動相關業務之實際需要，擬於院本部設置「南

院服務處」，原院本部下設之單位職掌須併同修正。現行處務規

程條文二十九條，合計修正二條、新增一條，條次變更十五條。 
六、 本案修正重點如下： 

(一) 院本部下增設南院服務處。（修正條文第七條） 
(二) 修訂第九條總務處之掌理事項。（修正條文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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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明定南院服務處之掌理事項。（新增條文第十五條） 
(四) 條次變更。（修正條文第十六條至第三十條） 

七、 檢附「中央研究院處務規程」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及南院服務處設立規劃書各 1 份（如附件 8，第 62 頁）。 
擬處意見：本案經討論通過後，簽請院長核定發布，並函報總統府轉請

考試院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經主席徵詢與會人員，無異議通過) 

提案五：有關修正「中央研究院編制表」1 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明： 

一、 本修正案業經 112 年 6 月 20 日院本部第 1086 次主管會報及 6
月 28 日 112 年第 3 次法規委員會討論通過。 

二、 為建立南部院區優質學術研究環境，增設本院負責南部院區管

理維運及提供服務之專責單位，本院總務處業已擬具本院設置南

院服務處規劃書，並擬修正本院處務規程第 7 條等規定，於院本

部增設南院服務處。另考量本院近年辦理國際研究生學程及國際

學術交流合作事務，國際事務處業務量日益繁重，且目前院本部

業務單位僅該處未配置簡任非主管職務，擬併同增置簡任秘書 1
名並增設國際事務處專責業務科辦理該業務，爰配合修正本院編

制表（以下簡稱編制表）。 
三、 查本院目前科長設置職務數為 23 名（含人事室、主計室、政風

室科長 7 名），專門委員等簡任非主管職稱配置員額數達 20 名，

爰簡任非主管人員比例達 86.9％，與考試院會議決議之簡任非主

管職稱配置員額數，原則不得高於機關科長設置職務數 70％之

標準未符。上開情形，前經考試院於 104 年 10 月 7 日及 107 年

3 月 19 日函復總統府秘書長，須於嗣後修編時配合調整在案，

先予敘明。 
四、 有關增設「南院服務處」及修正「國際事務處」組織編制之員額

配置情形（按：均不含聘用人員），分別說明如下： 
(一 ) 南院服務處（配置 12 名）：定位為業務單位，擬置處長 1 名，

另配置行政技術人員 11 名（含專門委員 1 名、科長 2 名、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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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2 名及科員 3 名及技士 3 名），並視該處人力運用及業務狀

況調整。 
(二 ) 國際事務處（增置 6 名）：擬增置簡任秘書 1 名，另增設 1 科

置行政技術人員 5 名（含科長 1 名、秘書 1 名及科員 3 名），

該等編制員額先由院方統籌管理，日後再視院本部人力運用

及業務狀況調整運用。 
五、 茲就本次編制表修正情形，依員額增減數及後續規劃運用狀況，

分別說明如下（按：以下均不含人事、主計、政風室員額，詳如

後附明細表，附件 9，第 76 頁）： 
(一) 處長：現有編制員額 7 名，已無編制員額可資運用，爰須增置

處長 1 名，增置後共 8 名。 
(二) 專門委員：現有編制員額 5 名，尚有 3 名編制員額，爰無須修

正編制表。 
(三) 秘書：現有編制員額 9 名，其中 4 名得列簡任，均已無編制員

額可資運用，爰須增置秘書 2 名，其中 1 名得列簡任，增置後

共 11 名，其中 5 名得列簡任。 
(四) 科長：現有編制員額 16 名，已無編制員額可資運用，爰須增

置科長 3 名，增置後共 19 名。 
(五) 專員：現有編制員額 14 名，已無編制員額可資運用，爰須增

置專員 2 名，增置後共 16 名。 
(六) 科員：現有編制員額 24 名，尚有 6 名編制員額，爰無須修正

編制表。 
(七) 技士：現有編制員額 6 名，尚有 2 名編制員額，爰須增置技士

1 名，增置後共 7 名。 
(八) 高級分析師：現有編制員額 5 名，尚有 4 名編制員額，擬減列

3 名，減列後共 2 名，以因應南院服務處及國際事務處用人需

求並符合上開考試院會議決議之規定。 
六、 編制表修正後，本院科長設置職務數為 26 名（含人事室、主計

室、政風室科長 7 名），專門委員等簡任非主管職稱配置員額數

達 18 名，爰簡任非主管人員比例為 69.2％，與考試院會議決議

之簡任非主管職稱配置員額數，原則不得高於機關科長設置職

務數 70％之標準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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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檢附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 1 份（如附件 10，第 77
頁）。 

擬處意見：本案經討論通過後，簽請院長核定發布，並函報總統府轉請

考試院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經主席徵詢與會人員，無異議通過) 

提案六：有關修正「中央研究院獎助學金支給要點」1 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學術及儀器事務處】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2 年 5 月 16 日院本部第 1082 次主管會報及 6 月 2

日 112 年度第 2 次法規委員會討論通過。 
二、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修正第二點對博士班研究生之獎助標準，由現行每人每月最

高不超過新臺幣 5 萬元調整為 6 萬元。 
(二) 依「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第十二點規定刪除第

六點。 
三、 檢附本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對照表及現行條文各 1 份（如附件

11，第 82 頁）。 
擬處意見：本案經討論通過後，簽請院長核定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經主席徵詢與會人員，無異議通過) 

提案七：有關訂定「中央研究院高防護實驗室使用安全管理要點」1 案，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學術及儀器事務處】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2 年 5 月 2 日院本部第 1081 次主管會報及 6 月 2 日

112 年第 2 次法規委員會討論通過。 
二、 為強化高防護實驗室之使用管理，避免院內從事高風險研究之

高防護實驗室意外事件，爰擬具本要點，提供所（中心）高防護

實驗室相關人員及督導單位遵循，本要點全文計十二點，其規定

重點如下： 
(一) 本要點訂定之目的。（第一點） 
(二) 明訂所（中心）高防護實驗室經本院生物安全會審核，應報相

關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始得啟用。（第二點） 



 
 

11 

(三) 明訂所（中心）主管、生安管委會及本院生安辦公室之職責。

（第三點） 
(四) 明訂所（中心）高防護實驗室負責人之職責。（第四點） 
(五) 明訂所（中心）高防護實驗室管理人之職責。（第五點） 
(六) 明訂所（中心）高防護實驗室工作人員之職責。（第六點） 
(七) 明訂所（中心）高防護實驗室不得私自進行未經生物安全會核

准計畫之實驗。（第七點） 
(八) 明訂所（中心）高防護實驗室應接受所屬生安管委會及生安辦

公室之訪視、訪查或內部稽核，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第

八點） 
(九) 明訂所(中心)高防護實驗室人員反映實驗室違規時之檢舉管

道。（第九點） 
(十) 明訂所（中心）高防護實驗室人員違反要點第四點至第七點規

定之裁處。（第十點） 
(十一) 明訂所（中心）高防護實驗室人員規避、妨礙或拒絕督導單

位訪視、訪查或內部稽核之裁處。（第十一點） 
(十二) 明訂督導單位未落實職責之裁處。（第十二點） 

三、 檢附本要點草案總說明及逐點說明各 1 份（如附件 12，第 85
頁）。 

擬處意見：本案經討論通過後，簽請院長核定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經主席徵詢與會人員，無異議通過) 

提案八：有關修正「中央研究院利益衝突管理要點」部分規定 1 案，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法制處】 
說明： 

一、 本要點修正草案業經本院利益衝突管理委員會 112 年 4 月 24 日

第 22 次會議、5 月 16 日院本部第 1082 次主管會報及 6 月 2 日

112 年第 2 次法規委員會討論通過。 
二、 因「中央研究院接受贊助、委託或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修正

名稱為「中央研究院接受資助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並全案修正；

「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人員兼職處理原則」亦全案

修正，本要點配合上開法規修正，酌予修正。 



 
 

12 

三、 「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規定利益衝突

迴避、資訊揭露管理機制包括相關資訊之公告方式與範圍，爰訂

定應定期公告利益衝突管理情形之方式及內容。 
四、 本次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 因第六點至第十一點均有規定事後取得之利益亦屬財務利益

範圍，其性質上屬於對財務利益揭露範圍之描述，爰於顯著財

務利益定義部分，明定範圍包括約定事後取得之利益，同時刪

除第六點至第十一點之相關規定。（修正規定第二點、第六點

至第十一點） 
(二) 配合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刪除「贊助研究計畫」，且將「委託或

合作研究計畫」修正為「資助研究計畫」，爰修正相關文字用

語。（修正規定第七點、第八點） 
(三) 依過去執行經驗，因材料移轉予非政府機關（構）供學術研究

使用之案件，產生利益衝突之風險較低，為簡化行政流程，提

升行政效能，前開案件毋須再為財務利益之揭露，爰修正相關

規定。（修正規定第九點） 
(四) 配合兼職處理原則全案修正並調整點次，爰刪除本要點所載

兼職處理原則點次之規定。（修正規定第十點） 
(五) 新增應定期公告利益衝突管理情形之方式及內容。（修正規定

第二十一點） 
五、 檢附本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對照表及現行條文各 1 份（如附

件 13，第 91 頁）。 
擬處意見：本案經討論通過後，簽請院長核定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經主席徵詢與會人員，無異議通過) 
 
 


